关于我市2026年非居民用管道天然气
第二季度价格联动初步方案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贯彻落实国家有关持续深化天然气价格改革的要求，进一步完善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，促进终端销售价格灵敏反映市场变化，保障安全稳定供应，根据省、泰州市发展改革委相关文件精神，初步拟定我市2026年非居民用管道天然气第二季度价格联动方案，现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：
一、定价依据
1. 《江苏省定价目录》（苏发改规发〔2023〕3号）：管道燃气配气价格和销售价格授权市、县人民政府定价。
2. 《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建立健全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的实施意见》（苏发改价格发﹝2023﹞989号）。
3．《关于转发泰州市发展改革委〈关于完善泰州市主城区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的通知〉的通知》（兴发改发﹝2024﹞34号）
二、现行非居价格水平
新奥、东方、中油金路有限公司4.27元/ m3、泰州中油有限责任公司4.17元/ m3，下浮不限。执行时间：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。
三、泰州周边地区非居二季度价格情况
[bookmark: OLE_LINK2]泰兴：4.16元/ m3，下浮不限。
姜堰区：4.04元/ m3，下浮不限。
泰州主城区：4.05元/ m3，下浮不限。
四、2026年第二季度价格联动方案
根据我市燃气企业2026年一季度实际采购成本及2026年第二季度预测采购情况，理论上终端销售价格应上调0.04元/ m3，结合周边地区价格情况，初步拟定我市各燃气企业价格联动方案（第二季度价格不作调整，根据实际采购成本，应调未调纳入第三季度）：
泰州中油燃气有限责任公司：最高销售价为4.17元/ m3，下浮不限。
新奥、东方、中油金路燃气有限公司：最高销售价为4.27元/ m3，下浮不限。
执行时间：2026年4月1日-2026年6月30日
五、相关事项
（1）燃气企业要严格执行价格政策，及时做好清算，多退少补，认真做好宣传解释、价格公示，确保我市价格联动政策平稳实施。
（2）燃气经营企业要加强与上游供气企业的合作沟通，多争取合同内的气量，降低采购成本，对合同内不能满足我市生活生产部分，要多气源、多途径、多渠道采购，切实履行保供稳价、安全生产责任，确保我市生活、生产用气供应充足、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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